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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条   总   则  

第 1 项   本办事细则对按照《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办理运输的

运送过程参加者具有约束效力，不用以调整旅客或包裹发送人和领收

人（为一方）同承运人（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 2 项   本办事细则未规定的必要事项，适用参加国际旅客联

运的各承运人所在国 的国内规章。  

 

第 2 条   乘 车 票 据 的 办 理  

第 1 项   一般规定  

乘车票据是有权乘车的凭证，以自动方法或非自动方法在规定格

式的表格上或以电子形式填写。  

乘车票据中列有供旅客、承运人及业务使用的信息，以蓝色或黑

色填写。  

信息应填入票据上印就的各栏，并易于辨认。  

乘车票据上不得做任何记号、涂改和修改，不得有未经规定和未

经各方商定的记载。  

用非自动方法填写的乘车票据，在发售时应订入票皮；用自动方

法填写的乘车票据是否订 入票皮，由承运人决定。  

订入票皮的乘车票据，应按其使用顺序排列。卧铺票和补加费收

据应排在其所属客票之后。  

单程乘车或往返乘车的乘车票据，可订入一个票皮内。  

用非自动方法填写时，各项信息使用圆珠笔复写或用打字机以拉

丁字母表示的俄文填写。根据单独承运人之间的协定可以基里尔文字

填写。  

发、到站名称及乘车经路应与其在适用的运价规程中所载的写法一致。 

用非自动以及自动方式填写的客票上应有轧孔标记（针孔或胶皮

戳）用以指明：车次、发车日期（日、月、年，年份可以用最后两个数

字表示）。轧孔标记中可包含做出记载的车站名称（车站 /窗口编号）。 



 

 2  

票皮上应填写下列事项：以发售国货币表示的票价总额、售票处

戳记、发售日期。  

自动方法填写乘车票据时，按照铁组 /铁盟备忘录办理。  

乘车票据和票皮用发售国文字和中文、德文或俄文 之一印制。  

空白的乘车票据和票皮由印刷企业根据国内法律印制。  

印制乘车票据时，必须遵守以下参数：  

— —印刷号码；  

— —票据名称；  

— —版式；  

— —纸张颜色；  

— —防伪底 纹和印刷排样颜色；  

— —必填事项；  

— —各联内容一致；  

— —带有防伪要素：防伪底纹、水印或自动复写纸；  

— —国家的字母和数字代号。  

国 际 客 协 参 加 国 承 运 人 的 代 号 及 乘 车 票 据 和 运 送 票 据 的 样 式 载

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第 2 项   用 非 自 动 方 法 填 写 的 补 充 乘 车 票 据 、 卡 片 客 票 、 团 体

旅 客 证 、 票 皮  

2 . 1 规 定 事 项 印 就 的 补 充 客 票  

对一名旅客乘车，使用印刷方式印就事项的补充客票，即规定事

项印就的补充客票。  

规定事项印就的补充客票可按单程乘车和往返乘车分别印制。  

办理往返乘车时，在票皮内订入 2 份补充客票。在用于往程乘车

的客票上，划掉 “返程 ”字样。在用于返程乘车的客票上，划掉 “往程 ”

字样。  

填写享受减成的儿童或成人乘车用客票时，在 “减成 ”栏内注明运

价规程规定的减成数额，在 “理由 ”栏内注明例如 “儿童（ R E BE N O K）”

字样。  



 

 3  

规定事项印就的补充客票由一联或两联（客票和存根）组成。有

存根时，存根和客票的编号应相同。  

规定事项印就的补充客票用浅粉色底纹特种水印白纸印制，尺寸

为 10 5 毫米 ×1 4 8 毫米。  

2 . 2 补 充 客 票 、 卧 铺 票 、 补 加 费 收 据  

2 . 2 . 1 填写补充客票时应填入下列事项：  

— —旅客人数（数字和大写）；  

— —发、到站名称；  

— —经路；  

— —车厢等级（不乘用的车厢等级栏，用对角叉线划销）；  

— —以 运 价 货 币 和 发 售 国 货 币 表 示 的 一 名 旅 客 的 全 程 乘 车 票 价

和票价总额；  

— —相应情况下，应注明减成数额、证明（如学生证）的号码； 

— —发给团体乘车旅客的团体旅客证号码。  

填 写 儿 童 和 有 组 织 的 团 体 旅 客 乘 车 用 补 充 客 票 时 ， 在 “减 成 率 ”

栏 注 明 运 价 规 程 规 定 的 减 成 数 额 ， 在 “ 理 由 ” 栏 内 填 写 “ 儿 童

（ R E BEN O K）”字样；对有组织的团体乘车，注明 “团体（ GR UPPA）”

字样。  

办理狗的运送时，在 “理由 ”栏内注明 “狗（ S O BAK A） ”字样。  

在填写盲人陪同补充客票时，在 “减成率 ”栏内注明减成数额，在

“理由 ”栏内注明 “陪同（ PR O VO D N IK） ”。  

填写单个旅客有权享受减成往返乘车用补充客票时，在 “减成率 ”栏

内注明减成数额，在 “理由 ”栏内注明 “往返 ”(TUDA I OBRATNO);当每一

方向均使用单独客票时，在返程客票的上部注明往程客票的号码。  

如旅客希望在各区段乘坐不同等级的车厢，按全程乘坐最低等级

车厢向其填发补充客票，乘坐较高等级车厢的票价差额，用补加费收

据另行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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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始发站只购买返程补充客票的旅客，填发单程乘车用的补充

客票；对乘坐不同运输工具的旅客，可填发在铁路各相 应区段乘车用

的单独补充客票。乘车票价按每一区段单独计算。  

如旅客在某一区段两次乘车，则应在补充客票中将重复乘车区段

的最后站名填写两次。乘车票价按实际行经的里程计算，不按客票上

两次注明的地点分段计算运价。  

如填发的补充客票系供乘坐专列或包车使用，则应在存根和补充

客票的背面记载下列事项：  

乘坐专列时 —— “专列 (SP ECP OE ZD )  ”字样及车次；  

乘坐包车时 —— “包车 (SP EC VA G ON)  ”字样及车厢等级、铺位种

类及二轴、三轴、四轴车的辆数。  

对乘坐专列、专用动车和包车的旅客，如随团体客票还发售了单

人客票，则单人客票的号码应记入团体客票内。  

补充客票由两联组成，即存根和客票。  

在办理乘车时，存根由售票处留存，客票订入票皮。补充客票各

联编号应相同。  

补充客票用浅粉色底纹特种水印白纸印制，尺寸为 10 5 毫米 ×1 48

毫米。  

补充客票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2 . 2 . 2 在填写卧铺票时应填入下列事项：  

— —旅客人数（数字和大写）；  

— —卧铺票所属的客票号；  

— —发车日期和时间（例如， 20 09 年 3 月 1 2 日， 1 7： 03）；  

— —旅客乘坐同一车厢且不换乘的发、到站名称；  

— —车次；  

— —车厢号（例如， 07）；  

— —铺位号（例如， 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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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厢等级和铺位种类，例如：  

2 /0 ——开放式 座卧车（无包房）或硬卧车； ；  

2 /4 —— 2 等卧车， 4 人包房；  

2 /3 —— 2 等卧车， 3 人包房；  

2 /2 —— 2 等卧车， 2 人包房；  

BC 4— — 2 等座卧车， 4 人包房；  

BC 6— — 2 等座卧车， 6 人包房。  

1 /4 —— 1 等卧车， 4 人包房；  

1 /2 —— 1 等卧车， 2 人包房；  

1 /1 —— 1 等卧车， 1 人包房；  

2 /C —— 2 等 座席车；  

1 /C —— 1 等 座席车；  

2 /S ,  B —— 2 等座席车；  

2 /S ,  A— —1 等座席车。  

在卧铺票上可注明 “返程 ”字样。  

“特别 记载 ”栏根据国内规章填写（如有该栏），或例如凭铁组公

用 乘 车 证 乘 车 ， 应 填 写 “ 铁 组 公 用 乘 车 证 （ S LU ZH E BN Y I B ILE T  

O S ZD） ”。  

对团体旅客，一张卧铺票只能发售给同一车厢的旅客。  

卧铺票尺寸为 105 毫米 ×1 4 8 毫米，由三联组成，即：卧铺票存

根、用带浅绿色底纹特种水印白纸印制的卧铺票、用带浅绿色底纹而

不带水印白纸印制的卧铺票收据。  

越、中、朝三路印制的卧铺票由两联组成，即卧铺票存根和卧铺票。 

在办理乘车时，存根由售票处留存，卧铺票和收据（规定使用收

据时）订入票皮。  

补充卧铺票各联应具有相同号码。  

补充卧铺票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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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3 在 支 付 客 票 票 价 差 额 和 其 他 运 送 费 用 及 支 付 卧 铺 费 差 额

时，填发补加费收据。  

补加费收据按每一乘车方向分别填发。使用往返客票时，补加费

收 据 按 每 一 乘 车 方向 分 别 填 发 。 在 “属 于 第 __ _号 客 票 ”栏 内 填 写 客 票

号码和代号 “TO ”。  

在支付卧铺 费差额的补加费收据内，应记载变更内容，即旅客由

何等级何种类车厢更换至何等级何种类车厢。  

在办理专列中挂运行李车、餐车运送手续时，应在补加费收据的

空栏内填写车辆数和轴数；办理卧车空车走行费时，应在补加费收据

的空栏内填写车 /公里数。  

在办理狗的运送手续时，应在空栏内填写 “狗（SOBAKA） ”字样。  

补加费收据不用的各栏，沿对角叉线划销。  

补加费收据尺寸为 10 5 毫米 ×14 8 毫米，由两联组成：白纸印制

的存根和用带浅蓝色防伪底纹特种水印白纸印制的补加费收据。  

补加费收据的各联应具有相同号码。  

在办理补加费收据时，存根由填发补加费收据的发售处留存，补

加费收据订入票皮。  

补加费收据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2 . 3 团 体 旅 客 证 （ 乘 车 证 ）  

对于往返乘车的团体旅客的每个成员，发给一张团体旅客证（乘

车证）。  

团体旅客证（乘车证）上注明客票号 码和车厢等级。在团体旅客

证（乘车证）背面加盖 “往返 ”字样戳记。  

团体旅客证（乘车证）发给团体中每一名旅客（领队除外），领

队乘车使用团体旅客乘车用的客票。  

团体 旅客证 （ 乘车证） 用白纸或 纸板印制 ，尺寸为 3 1 毫米 ×57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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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旅客证（乘车证）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2 . 4 卡 片 客 票  

对一名旅客往返乘车或仅往程乘车，使用印刷方式印就事项的卡

片客票，即规定事项印就的卡片客票。  

办 理 返 程 乘 车 时 ， 在 “往 程 ”卡 片 客 票 的 背 面 加 盖 “返 程 乘 车 ， 2

个月内有效 ”字样的戳记。  

对成人旅客或 4 -12 周岁的儿童乘车发售 卡片客票。  

在为 4 -1 2 周岁的儿童办理乘车时，应顺切断线将儿童票截角剪

下，留存在客票发售处。  

发售卡片客票时，应用针孔机或胶皮戳打出其发售日期（年、月、日）。 

卡片客票用白色硬纸黑字印制，尺寸为 31 毫米 ×57 毫米。二等

卡片客票为褐色，一等卡片客票为绿色。  

卡片客票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2 . 5 票 皮  

票皮用带或不带粉色防伪底纹的白色厚纸印制，尺寸为 2 9 6 毫米

×1 0 5 毫米。  

在票皮的封面上，注明发售承运人的全称、有效期、票价总额、

加盖日期戳处。  

在票皮的封二、封三和封底印有国际联运乘车条件摘要。  

票皮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第 3 项   用 自 动 方 法 填 发 的 补 充 乘 车 票 据  

3 . 1  一般规定  

为了以自动方法办理乘车，运送过程参加者应采用和印制 R CT 2

（ R ai l  C om bi ned  T i ck e t  ——铁路联合客票）联合票据。  

RCT2 票据用发售国文字填发。  

RCT2 票据应遵循铁组 /铁盟约 918-2 备忘录规定的办法填制。  

印有栏目、行和列的 R CT 2 标准样式载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

第 1 号。  

3 . 2  填写票据时，可在第 1 栏中注明下列票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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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票 — — Fah rs ch e in ;  

2 )预留 —— Res e rv ie r u n g ;  

3 )改乘其他等级 —— K lass enw echs e l ;  

4 )变更经路 ——S t reck enw echs e l ;  

5 )变更承运人 ——Bef o r d er e r w ech se l ;  

6 )上车牌 —— Ei n t e igek a r t e ( Bo a r d in g  Pas s ) ;  

7 )团体客票 —— G ru p pen f ah rs ch e in :  

— —方案 1：分别发售团体客票，附带有附加票和团体旅客证（乘

车证）；  

— —方案 2：无附加票（附加票与团体客票合为一张），附带有

团体旅客证（乘车证） ，对团体旅客进行抽查；  

3 . 2 . 1  填发客票 “客票 —— Fahr s ch e i n ”时注明：  

第 1 栏：客票有效期。注明旅客姓名（如国内规章要求）。  

第 2 栏：关于旅客和乘车的事项。注明成人旅客人数和儿童人数 ，

以及关于团体乘车、免费乘车和运送动物的信息。  

第 3 栏：经路。发站和到站的名称，上边一行对 “往程 ”方向，下

边一行对 “返程 ”方向。如只办理单方向乘车，则其中一行填上 “* ** ** ”

标记。  

第 4 栏：乘车等级。在日历和钟表图案下方栏填上 “* ”标记。  

第 5 栏：注明乘车经路。  

第 6 栏：适用的运价规程、条件、承运人。  

第 7 栏：注明币种及乘车票价。  

第 8 栏：业务信息。  

3 . 2 . 2  填发卧铺票 “预留 ——R ese r v i e ru n g”时注明：  

第 2 栏：关于旅客的资料。  

第 3 栏：发车日期和时间、到达日期和时间。  

第 4 栏：乘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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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栏：车次、车厢号和预留席位信息。  

关于车厢和席位种类的事项，即：  

“卧车 W LB” — — 2 等卧铺车厢；  

“卧 车 W LA ” — — 4 人或 2 人包房 1 等卧铺车厢；  

“座席车 A ”— — 1 等座席车；  

“座席车 B” —— 2 等座席车；  

“BC ” —— 2 等座卧车。  

“ LU X ”* —— 1 等车厢商务席位；  

“S IN G LE ” — — 1 等卧铺车厢单人包房；  

“D O U BLE ” — — 1 等卧铺车厢 2 人包房；  

“T 4 ”— — 2 等卧铺车厢 4 人包房；  

“T 3 ”— — 2 等卧铺车厢 3 人包房；  

“6 T ”— — 2 等座卧车 6 人包房；  

“开放式卧铺 ”— —2 等车厢开放式卧铺；  

“4 T ”— — 2 等座卧车 4 人包房。  

3 . 3  联合乘车票据 RC T -2 (S tand a r d )为一联。  

该票据根据《国际 客约乘车票据指导手册（ G TT -C IV）》的规定

印制。  

联合票据 RC T -2 (S t and a rd )的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

第 1 号）。  

3 . 3 . 1  白、哈、拉、俄各路适用的联合乘车票据 RCT 2 -E XP RESS

尺寸为 19 3 毫米 ×86 毫米，由 三联组成，即：乘车票据、检查页、售

票员留存页。  

每联具有各自印刷标志，底色呈渐进变化，印刷号码各不相同，

水印具有固定图案，左下角印制条形码。  

联合票据 RC T2 - EX PR ESS 的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

                                                 
* 承运人可规定该席位种类的其他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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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号）。  

3 . 3 . 2  乌（克）铁适用的联合乘车票据 RCT2-EXPRESS ASU PP UZ

尺寸为 19 3 毫米 ×86 毫米，由两联组成，即：乘车票据和检查页。  

两联编号相同。  

乌（克）铁联合票据 R CT 2 -E XPR ESS AS U  PP  U Z 的样式附后（国

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3 . 4  票皮  

票皮用带或不带粉色防伪底纹的白色厚纸印制，尺寸为 3 8 6 毫米

×8 6 毫米。  

票皮样式附后（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  

  

第 3 条   办 理 乘 车 票 据 的 特 点  

对于有组织的团体旅客（不少于 6 名成年旅客）乘车，可以发售

一张乘车票据。除领队外，可为该团体的每一位旅客免费发给一张单

独的团体旅客证（ 乘车证），凭此证 仅在持有为团体旅客所发售的乘

车票据时方可有效乘车。团体旅客证（乘车证）用以证明旅客属于持

乘车票据的团体，并使旅客有权乘坐列车和出入站台。在团体旅客证

（乘车证）上应注明客票号码和车厢等级。  

对于团体乘车以及乘坐专列和包车的旅客，发售一张按全部团体

旅客填写的乘车票据。也可发售单人乘车票据。  

如团体旅客在发车地点购买往返乘车票据，则无需发给返程团体

旅客证（乘车证），所发往程团体旅客证（乘车证）依然有效。  

白俄罗斯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

宛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蒙古国 、俄

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等国运送过程参加者，应由售票处在客票及其所属

卧铺票上用针孔机或戳记标明旅客所乘列车车次和发车的年、月、日。 

4～ 1 2 周岁的儿童乘车时，对 1 名儿童或在相应情况下数名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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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儿童，发售单独的乘车票据。自动方法办理乘车票据时规定的

减成代号载于本办事细则附件第 2 号。  

必要时，承运人或其授权人 应在乘车票据上签注证明列车晚点或

停运，按照因承运人过失延误旅客的时 间延长乘车票据的有效期，注

明乘车票据在另一 经路乘坐较高等级和种类的车厢有效，同时，不核

收票价差额。在这种情况下，原卧铺票免费更换为新票。  

为旅客提供单独包房时可发放：  

— — 一 名 旅 客 乘 坐 两 人 或 三 人 包 房 时 ： 一 张 一 等 客 票 和

“S IN G LE ”卧铺票（ 1 / 1 等级）；  

— —两 名旅客乘 坐三人 包房时： 两张一等 客票和两 张 “DO U BLE ”

卧铺票（ 1 / 2 等级）。  

 

第 4 条   国 际 联 运 车 厢 的 乘 务  

第 1 项   为国际联运提供的车厢，由车辆经营人的乘务人员担

当乘务。  

车厢乘务人员应通晓本职务范围内的中文、德文或俄文之一，以便

向旅客说明有关乘车的事项，以及同运送过程参加者的乘务人员交流。 

第 2 项   车厢乘务人员在他国境内乘行时，应服从该国海关、

护照和货币方面的一般规定。  

车 厢 乘 务 人 员 在 运 行 全 程 应 遵 守 国 际 旅 客 联 运 现 行 铁 路 规 章 和

细则。  

担当客车、餐车、专用车辆乘务的公务人员，适用《国际客协》

在手提行李运送标准方面的规定。  

第 3 项   车厢乘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携带车辆经营人发给的乘

务书（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3 号）和贴有本人相片的身份证件。  

乘务书格式纸用两种文 字印制：车厢配属国文字以及中文或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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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俄文之一。  

如乘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由于某种原因需要便乘，运送过程参

加者授权代表在发站应在乘务书中注明乘务人员便乘原因。在这种情况

下，车厢乘务人员有权在车辆运行的铁路上免费乘车，如车厢有空闲铺

位时，也有权占用单独铺位。上述乘务书即作为免费乘车的依据。  

上述规定也适用于餐车工作人员。  

第 4 项   车厢乘务人员关于同车辆整备、医疗救护等有关的所

有问题，应向运送过程参加者授权代表提出。  

第 5 项   如果承运人赋予乘务人员此项权利并且未规定该车厢

内卧铺票的其他发售办法，对车内现有空闲席位，乘务人员可售对应

客票的卧铺票，出售发车前分发的供车内旅客购买的食品、饮料 和其

他个人用品。  

在列车途中实行自动化售票的区段，承运人可制订卧铺票的其他

办理办法。  

列车员应根据所出示的乘车票据（卧铺票）在乘车 期间向旅客提

供卧具。  

第 6 项   国际联运车厢内应挂有乘车守则，使用车厢配属国文

字及中文、德文和俄文 之一书写。  

第 7 项   如车厢从列车中摘下，摘车地的运送过程 参加者授权

代表应将所摘车厢中的旅客安置在该列车中票价相同的其他车厢内。 

如没有票价相同的车厢，应将旅客安置在该列车中的其他车厢内。 

第 8 项   如在发站和运行途中，按规定必须预留席位的某一承

运人的卧车、座卧车以及座席车更换为另一承运人的 车厢 时，必须遵

守下列规定：  

被摘车厢的列车员应在退给旅客的乘车票据上，以及列车员所持

有的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单）（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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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据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6 号做出有关不得已换乘的记载并

由本人签字证明。  

在运行报单（卧铺使 用通知单）上记载退给旅客的乘车票据（卧

铺票）号并注明合同承运人 代号。  

最初购买的乘车票据（卧铺票）使旅客有权从被摘 车厢换乘到其

他承运人（车辆经营人） 车厢。  

旅客换乘到 代替所摘车厢的另一车厢 时，该 车厢的列车员应根据

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6 号在旅客出示的乘车票据（卧铺票）上做

出记载。该记载由 车厢列车员签字 并填写日期证明。  

《不同承运人车厢更换记录》（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5 号）

应由代替被摘车厢 的车厢列车员编制。  

记录应编制一式两份，并由双方代表签字。一份 由被摘车厢列车

员留存，另一份 由代替被摘车厢的车厢 列车员留存。  

办理了电子注册的旅客换乘时，应在《不同承运人车厢更换记录 》

上注明电子乘车票据号码 。  

应将实际旅客人数和运行里程相应的卧铺 费转给提供 车厢用于

代替另一承运人被摘车厢的承运人 。  

在其他承运人车厢内使用的部分卧铺票价格，按照该承运人对运

行里程所声明的运价价格确定。  

如没有卧铺票运价价格，则根据承运人办理旅客继续运送时乘坐

的车厢在运行经路全程所声明的卧铺票运价价格，对旅客实际运行里

程，按运价里程的比例进行计算，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赔偿的卧铺票

运价价格，不得超过旅客之前支付过的卧铺票价格。  

承运人之间的清算根据 代替被摘 车厢的车厢列车员附在 报告表

中的《不同承运人车厢更换记录》办理。  

可将确认车厢更换的相关文件附在《不同承运人车厢更换记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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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项   如发生席位重 售，无法向旅客提供乘车票据（卧铺票）

票面所载种类的卧车车厢席位，则可向旅客提供较低种类的席位；在

无较低种类的席位时，也可向旅客提供较高种类的席位。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列车员均应在乘车票据（卧铺票以及卧铺票收

据，如有卧铺票收据的话）上做出下述记载：“席位重售，乘车票据（卧

铺票）自……站至……站，在…… .铁路……种类的车厢内使用。”  

第 1 0 项   如旅客有卧铺票收据，凡卧铺票上记载的一切事项，

均应记入卧铺票收据内。  

旅客乘车票据、行李和包裹运送票据上最常见的记载事项一览表

载于国际客协办事细 则附件第 6 号。  

第 1 1 项   国际联运车厢运行时，车厢乘务人员的工作应 接受检

查人员根据《 铁组成员国间国 际联运 旅客列车和车厢检查规则》（铁

组约 -110 备忘录） 进行的检查。  

 

第 5 条   乘 车 票 据 的 查 验  

第 1 项   国际联运卧车或座卧车列车员应向检查人员提出他所保

有的全部乘车票据和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单）。  

第 2 项   座席车内旅客的客票不收回，在运行途中查验。  

第 3 项   对怀疑是否真实的乘车票据，以及被无权更改的人作

了更改的乘车票据，按规定办法收回。  

第 4 项   车厢列车员不对旅客上车时出示的按另一国法律办理的

优惠乘车票据的正确性负责。  

  

第 6 条  行 李 的 承 运  

第 1 项   交给旅客行李票时，应在其提出的乘车票据背面加盖

“行李 ”字样的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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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发 售 给 数 名 旅 客 乘 车 用 的 乘 车 票 据 托 运 行 李 时 ， 在 行 李 票 的

“提出乘车票据的号码 ”栏内记载： “乘车票据第……号，供……人用 ”。  

第 2 项   在给旅客填写行李票的同时，发站应复写出行李运行报单

（随同行李送至到站）和行李票存根（留存发站以便附在报告表上）。  

第 3 项   行李票应按照各栏要求用钢笔准确填写 ，在同国内规

章不抵触的情况下，也可用圆珠笔填写。  

行李票和行李运行报单用绿色防伪底纹纸印制。行李票按照国际客

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中所列样式印制，尺寸为 280 毫米 ×210 毫米。  

第 4 项   发站接收行李的工作人员必须准确确定行李的重量、

件数及其包装状态，并在行李运送票据上签字证明。  

如承运的行李存在包装不良但在允许范围之内，或允许不加包装

托运的行李在托运时带有明显可见的轻微损伤，负责工作人员应在正

面的规定位置对此做出记载。  

第 5 项   按行李承运自行车和其他允许无包装的物品时，在行

李运送票据上须记载这些物品的特征 ，如 ：男式自行车、女式自行车 、

儿童自行车等等，如有号码，还应注明号码。  

第 6 项   声明行李价格时，在行李运送票据上声明价格的总额

应大写，在括号内注明数字和运价货币。如按件分别声明价格，则除

声明价格总金额外，还应用数字注明每件的声明价格。  

行李声明价格的款额，应记入行李票。  

旅客不希望声明行李价格时，应在行李票 “声明价格 ”栏内记载：

“本人不声明价格 ”字样，并由旅客签字。  

承运行李时，发站工作人员须在行李运送票据的规定位置加盖车

站日期戳证明。  

行李运送票据上不允许有任何修改或更正。  

工作人员应在每件行李上牢固地 粘贴尺寸为 10 0 毫米 ×80 毫米，

载有下列事项的标签（作为铁路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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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M C”字母；  

2 .发站名称和发送国铁路代号；  

3 .到站名称和到达国铁路代号；  

4 .行李票号码；  

5 .  经由 …… .（出口国境站）；  

6． 一批行李的件数。  

标签按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7 号的样式，用发送国文字及中

文、德文或俄文 之一印制。  

 

第 7 条   行 李 的 运 送  

第 1 项   行李通常应随旅客所乘列车发送。如行李在途中需换

装到另一列车，应按旅客的经路用商定的列车进行接续运送。如商定

的列车不办理行李运送或时间来不及换装，则行李应随最近一 次办理

行李运送的列车运送。  

第 2 项   行李由一列车换装到另一列车时，无需旅客参与。  

第 3 项   发送国承运人及接续承运人须经由运送票据内所载的

国境站发送行李。  

第  4 项   如行李在运送途中按照海关或其他机关的指示发生滞

留，承运人应编制商务记录，同时将此情况 通过电报或其他确认收到

信息的事实及日期的方式 通知包裹的发站和到站，并说明滞留原因。

如行李在运送途中按照海关或其他机关的指示发生滞留，承运人应编

制商务记录，同时将此情况用电报通知行李的到站，并说明滞留原因 。 

如 自海 关部 门 通 知行 李滞 留之 时起 3 个月 以内 未收 到旅 客的 任

何指示，则行李可根据国内规章予以变卖。  

不论行李在运送途中发生何种情况的滞留，都应在行李运行报单

的背面注明滞留的时间和原因，并由发生行李滞留的车站工作人员签

字并加盖车站戳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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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行 李 的 交 付  

第 1 项   交付行李时，应将行李票上的记载事项同行李运行报

单加以核对。  

第 2 项   交付行李时，如发现重量多出，应编造商务记录。但

行李多出重量的运费不向领收人核收，应由行李过磅不正确的承运人

支付。  

第 3 项   行李的到达和交付，由到站在行李运行报单的背面加

盖车站日期戳证明；此外，对行李的交付，还要在行李票的背面 按同

样办法加以证明。  

第  4 项   如提出要求交付但行李未到，到站在行李票的背面记

载： “行李未到 ”，并加盖日期戳证明。  

第 5 项   自到达之日起 3 个月内无人领取的行李，应予变卖。

如因长期保管使行李贬值或保管费超过行李价值，则可提前变卖。行

李的变卖按照国内规章办理。  

第 6 项   如行李根据旅客要求运回原发站，则该项运送用行李

票办理。  

在行李票上部注明： “原行李票号码 … … ”。  

在计算运费的各栏内记载： “返还，运送费用向领收人核收 ”。  

在新的行李运行报单背面 “途中发生的费用 ”栏内，注明行李的返

运费用和由于返还而使承运人 产生的应向领收人核收的费用。  

 

第 9 条   包 裹 的 承 运  

第 1 项   包裹的承运由车站根据能力和行李车中有无空闲地方

确定。  

第 2 项   承运包裹时，应在发送人申请书上记明包裹票号码和

发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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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属于提出客票的旅客包裹时，应在包裹票填写运送费用的一

个空栏内记载： “包裹属于持第 ……号乘车票据的旅客 ”。此外，在旅

客提出的乘车票据背面，还应加盖 “包裹 ”字样的戳记。  

第 3 项   关于包裹出口许可证寄往哪一海关的记载，应在包裹

运行报单背面 “其他记载 ”栏内填写。  

第 4 项   发站的承运人应预先告知发送人，在托运包裹时必须

将履行海关和其他规定所需要的其他文件同包裹一起提出。  

承 运 人 应 将 发 送 人 随 同 包 裹 一 起 提 出 的 文 件 牢 固 地 粘 贴 在 包 裹

运行报单上，在文件上加盖车站日期戳，并在运送票据上记载附有添

附文件。  

第 5 项   在交给发送人包裹票的同时，承运人应用复写的方式

填制包裹运行报单（随同包裹送至到站）和包裹票存根。  

第 6 项   包裹票应按照各栏要求用钢笔填写，在同国内规章不

抵触的情况下，也可用圆珠笔填写。  

第 7 项   包裹票和包裹运行报单按照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中所列样式，用粉色防伪底纹纸印制，尺寸 为 2 80 毫米 ×2 1 0 毫米。 

第 8 项   承运人在确定包裹重量、件数、包装状态，以及对声

明价格和证明包裹已予承运方面的做法， 按照第 6 条的规定办理 。  

第 9 项   承运人应在每件包裹上牢固地粘贴尺寸为 10 0 毫米 ×8 0

毫米载有下列事项的标签（作为铁路标记）：  

1 . “M C”字母；  

2 .发站名称和发送国代号；  

3 .到站名称和到达国代号；  

4 .包裹票号码；  

5 .  经由 …… .（出口国境站）；  

6 .  一批包裹的件数。   

标签按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8 号的样式，用发送国文字及中

文、德文或俄文 之一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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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条   包 裹 的 运 送  

第 1 项   包裹应随承运时指定 的列车发送。  

第 2 项   包裹在运送途中需要换装时，应使用接续承运人的人

力和机械办理。  

第 3 项   发送国的承运人及接续承运人须经由运送票据内所载

的国境站发送包裹。  

第 4 项   如包裹在运送途中按照海关或其他机关的指示发生滞

留，承运人应编制商务记录，同时将此情况 通过电报或其他确认收到

信息的事实及日期的方式 通知包裹的发站和到站 ，并说明滞留原因。 

不论包裹在运送途中发生何种情况的滞留，都应在 包裹运行报单

的背面注明滞留的时间和原因，并由发生包裹滞留车站的工作人员签

字并加盖车站戳记证明。  

第 5 项   在包裹运行报单 “其他记载 ”处，应注明承运人凭以有

权延长包裹运到期限的滞留原因和时间。  

 

第 1 1 条   包 裹 的 交 付  

第 1 项   到站承运人应有向领收人面交或寄送包裹到达通知书

的证据。  

第 2 项   交付包裹时，向领收人核收在运送途中和到站所发生

的费用后，由领收人在包裹运行报单上签字。车站承运人应检查包裹

领取人的身份证件，并确认此人确是包裹运行报单上所载的领收人，

或受该领收人委托具有合格手续的代领人。  

有关包裹领取 人所提出身份证件的必要事项和地址，应登记在包

裹运行报单的背面。  

根据委托书领取包裹时，应在包裹运行报单背面记载委托书号码

和填发日期。对于一次有效的委托书应留下，并按规定办法在报告时

连同包裹运行报单一并提出。  

第 3 项   包裹的到达和交付，由到站承运人在包裹运行报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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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车站日期戳证明。  

第 4 项   包裹的运送或交付遇到阻碍时，发站承运人在接到这

一事项的通知后，应填写通知书（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9 号）并

交给发送人，以便由其提出如何处理包裹的指示，并将通知书的交出

日期通知遇到阻碍的车站承运人。  

如根据发送人的指示 应将包裹返回发站，则凭重新填制的补送包

裹运行报单将包裹返回，在该报单中除记载 “补送 ”字样外，还应在号

码之后记载： “属于第 ……号包裹票 ”。  

第 5 项   如包裹没有其他的运送经路或因其他原因不可能继续

运送，以及发生包裹交付阻碍时，遇到阻碍的车站承运人应用 电报或

其他确认收到信息的事实及日期的方式，通过发站将遇到的阻 碍通知

发送人，并征求发送人的指示。  

发 站 承 运 人 根 据 收 到 的 电 报 ， 将 包 裹 运 送 或 交 付 遇 到 阻 碍 的 情

况，用《办事细则》（《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9 号）规定格式

的通知书通知发送人。  

发站承运人应将发送人的指示内容通知遇到阻碍的车站，并将通

知书另行邮寄。根据发站的电报即可执行发送人的指示。  

关 于 包 裹 在 运 送 中 滞 留 的 原 因 和 时 间 ， 以 及 运 送 经 路 的 变 更 事

项，应在包裹运行报单背面进行记载，并由代理人签字，以及发生包

裹滞留和运送经路变更的车站盖章加以证明 。  

 

第 1 2 条   行 李 和 包 裹 误 运 的 处 理 办 法  

第 1 项   如行李或包裹未经由运送票据内所指定的国境站发送 ，

则此批行李或包裹即算作误运。  

第 2 项   发现行李或包裹误运 的车站承运人，应按最短经路通

过行李或包裹运行报单上所载 的国境站，将该批行李或包裹运至到站。 

第 3 项   补送误运或错发行李或包裹的车站承运人，应立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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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况通知到站。  

 

第 1 3 条   无 票 行 李 或 包 裹 的 补 送  

第 1 项   无票行李或包裹一旦确定属于何批后，如原批已交给

邻国的国境站，则应补送至到站。  

如 无 票 行 李 或 包 裹 的 所 属 关 系 在 适 用 的 运 价 规 程 中 列 载 的 车 站

确定，则这些件行李或包裹应按《国际客协》行李或包裹运行报单补

送至到站，并在运行报单上注明补送的行李或包裹原属于哪一 批。  

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在 “行李运行报单 ”或 “包裹运行报单 ”名称的

前面，加上 “补送 ”字样。  

发现无票行李或包裹而办理补送时，应编制商务记录。将一份商

务记录附在行李或包裹补送运行报单上，并在补送运行报单上注明记

录的号码和编制日期。  

第 2 项   无票行李或包裹的补送免费办理。  

第 3 项   当遗失运行报单和无法确定行李或包裹的所属关系时 ，

按照国内规章处理。  

 

第 1 4 条   行 李 和 包 裹 的 标 记  

第 1 项   在每件行李或包裹上，除应有标签或飞子外，还应在

过磅后粘贴办事细则第 6、 9 两条规定样式的铁路标记。  

第 2 项   标记应用洗不 掉的颜料、墨水或圆珠笔写成。  

 

第 1 5 条   商 务 记 录  

第 1 项   下列情况下，须编制商务记录：  

1 .行李或包裹有部分灭失、损坏或腐坏，或者包装不合格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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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送票据中所记载的内容与行李或包裹实际具有的名称、重量

及行李或包裹的件数，以及领收人和到站的名称不符；  

3 .缺少某行李或包裹的运送票据或缺少某运送票据的行李或包裹；  

4 .车站承运人 不能将已到达的行李或包裹交付给领收人；   

5 .行李或包裹的运送按照海关或其他机关的指示滞留；  

6 .发现有禁止按行李或包裹运送的物品。  

第 2 项   商务记录应当在发现第 1 项列举的情况之后，在运送

途中或在到站由承运人立即编制。  

商务记录对每批分别编制并由负责人员签字。  

第 3 项   商务记录由车站承运人采用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0 号所载样式，并严格按照 “国际客协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填写说明 ”

（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1 号）编制。编制商务记录的车站承运

人必须在行李或包裹运行报单的背面（如有行李票或包裹票，也在其

背面）对此作出记载。该记载由车站工作人员签字并加盖车站日期戳 。 

第 4 项   如果确定行李或包裹的灭失、损坏或腐坏是或可能是由

车辆毁损所造成，则除了商务记录之外，还要按照国内规章样式和 规

定编制车辆技术状态记录，其份数与第 8 项规定的商务记录份数相同。

每一份商务记录都要附上一份车辆技术状态记录。  

第 5 项   如果行李或包裹运至到站后，发现运送不良，但是已

由 前 方 某 站 对 此 编 制 了 商 务 记 录 ， 且 行 李 或 包 裹 的 状 态 与 该 记 录 相

符，则到站不必编制新的商务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到站在随运送票

据所附的中间站商务记录第 6 8 项记载：“行李（包裹）状态与商务记

录相符 ”。  

第 6 项   如在运送途中编制了数份商务记录，其中记载的行李

或包裹的状态互有出入，则到站应编制新的商务记录，并将其附在原

有的商务记录上。  

第 7 项   商务记录格式纸用使用商务记录国家的文字以及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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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之一印制。商务记录用编制记录国家的文字填写。交付方出口国

境站负责将商务记录中记载的事项译成中、德、俄文之一，即：  

— —运往阿塞拜疆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 、

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摩

尔多瓦共和国、波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兹 别

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共和国时，译成德文

或俄文；  

— —运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时，译成中文或俄文；  

— —运往或过境蒙古 国时，译成俄文。  

第 8 项   商务记录的编造份数：  

1 .在国境站编制 7 份。  

其中：  

— — 2 份附在运送票据上，其中一份留存到站 ，另一份交领收人 ，

领收人在到站存档的那份商务记录上签字；  

— — 1 份交给接收方海关；  

— —每方国境站各得 2 份，其中 国境站留存一份，另一份由国境

站寄送发送国的承运人。  

2．在其他站编制 4 份。  

其中：  

— — 2 份附在运送票据上，其中一份留存到站 ，另一份交领收人 ，

领收人在到站存档的那份商务记录上签字；  

——2 份留存商务记录编制站，其中一份由该站寄送发送国的承运人。 

第 9 项   在交付方和接收方国境站上编制的商务记录，第一份

由交付方留存，并由交付方据此进行调查。如交付方不同意该商务记

录，应自接到记录之日起 3 5 天期限内通知接收方。如超过这一期限 ，

即认为商务记录已被接受。  

第 1 0 项   不是在国境站编制的商务记录，第一份由承运人在记

录编制日起 5 0 天期限内，将其转寄给该商务记录确定的责任接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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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以便进行调查。违反此期限时，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对由于

不遵守此期限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第 11 项   如果按照第 10 项收到商务记录的承运人确定商务记

录 未 按 照 “国 际 客 协 /国 际 货 协 商 务 记 录 填 写 说 明 ”编 制 ， 或 从 商 务 记

录中看不出其应负的责任，则该承运人应自收到记录之日起 3 5 天期

限 内 将 此 商 务 记 录 退 还 编 制 商 务 记 录 的 承 运 人 ， 同 时 指 出 退 还 的 原

因，或书面寄送对该记录的异议，同时说明相应的理由。  

如超过这一期限，即认为商务记录已被接受。  

 

第 1 6 条   旅 客 的 运 送 。 行 李 和 包 裹 在 国 境 站 上 的 交 接  

第 1 项   旅客的运送以及行李和包裹的交接，应经由适用的运

价规程中所载的国境站办理。  

第 2 项   国境站上行李和包裹的交接，凭交接单（国际客协办

事细则附件第 1 2 号）办理，由双方交接人员详细查点件数，必要时

也检查重量。  

运送票据应按交 接单内填写的顺序附在交接单上。  

发送人在包裹运送票据上所附的添附文件，应记载在交接单备 注

栏内。  

第 3 项   行李和包裹交接单由交付方编制，一式 6 份，交付方

和接收方各得 3 份，以便给车站、承运人和海关部门。  

第 4 项   行李和包裹交接单应单独编制并按日历年度从年初开

始连续独立编号。  

在第 1 5 条第 1 项所载的情况下，接收方的国境站工作人员应编

制商务记录一式 7 份。  

有关编制记录的情况，应在运送票据以及交接单的有关栏内作出

记载，并注明记录的号码和编制原因。  

如交接单内没有记载任何保留条件，也未附有任何记录，该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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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包裹即认为已经完整交清。  

第 5 项   在行李和包裹的交接单和运送票据上，应记明交付和

接收日期，并加盖交付方和接收方国境站戳记。  

第 6 项   接收方国境站在遇有下列情形时，可拒绝接收行李或包裹： 

1 .行李或包裹的内容、状态或包装不容许继续运送；  

2 .行李或包裹到达时无运送票据，或其票据中存在不容许继续运

送的缺陷；  

3 .单件行李或包裹的重量超过国际客协第 21 条第 1 项和第 29 条

第 2 项规定的标准。  

在上述情况下，交付方国境站如不能将发现的问题就地消除，应

收回未被接收的行李或包裹。  

如果接收方国境站拒绝接收行李或包裹，则应编制普 通记录（国

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3 号），同时注明拒收原因，还应在交接单

上记载 “普通记录第 ……号 ”。记录编制一式 3 份，其中交付方和拒收

方各得一份，另一份附在随附文件上。  

被拒收的行李或包裹，根据有关拒收的普通记录，凭新交接单返

还交付方。  

 

第 1 7 条   旅 客 乘 车 票 价 以 及 行 李 和 包 裹 运 费  

第 1 项   旅客乘车票价应根据适用的运价规程所载的运费表，

将每一参加运送承运人的票价相加确定。计算优惠乘车票价时，对每

一国家，按数学规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进整，即票价 0 .0 5 以下进

整为 0 . 0，大于等于 0 . 0 5 进整为 0 . 1。卧铺费按每一不换乘区间乘车

的总里程确定。  

除乘车票价外，还应向旅客核收适用的运价规程规定的杂费。  

自发站至到站的总运送费用，由售票处根据车厢等级和席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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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旅客核收。  

乘坐国际联运车厢的卧铺费，或改乘较高种类席位时的卧铺费差

额，可在列车中向旅客核收。  

第 2 项   适用的运价规程中规定的行李或包裹的运费和杂费，

应在发站计算并核收。  

发站在计算行李或包裹运费的总额时，应首先按照适用的运价规

程的运费表分别计算每一参加运送承运人的 1 0 公斤运价率。 然后将

按照上述方法得出的每一参加运送承运人的运价率，乘以 10 公斤倍

数（相乘前将行李或包裹总重量向上进整至 10 的整倍数），再把参

加 运 送 的 每 一 承 运 人 的 运 费 和 向 旅 客 或 包 裹 发 送 人 核 收 的 总 额 记 入

行李票或包裹票。  

声明价格的款额，应在行李票或包裹票内用发送国货币和运价货

币注明。声明价格的费用以运价货币计算，记入运送票据内，然后再

折算为发送国货币向发送人核收。  

行李和包裹的声明价格超过 15 0 瑞士法郎时，按下列办法计算声

明价格费：将一定里程下声明价格为 150 瑞士法郎的费率，乘以声明价

格款额所包含的 150 瑞士法郎的倍数，再加上费率表中规定的费率。  

比如，声明价格总额为 50 0 瑞士法郎。为计算声明价格费用，应

将 15 0 瑞士 法郎时的费率乘 以 3（ 5 0 0÷1 50 =3 +5 0 瑞士法郎），再加

上该里程声明价格 5 0 瑞士法郎时的费率。  

第 3 项   途中发生的费用，应由发生该项费用的车站承运人记

入行李或包裹运行报单，并加盖这些车站的日期戳，在到站按单独收

据向行李或包裹领收人核收。  

到站还应核收在本站所发生的费用。  

如在到站判明由于发站承运人将运价规程用错，计算运费或确定重量

有误，以致少收款额，这项少收款额到站不向行李或包裹领收人核收。  

第 1 8 条   各 承 运 人 间 的 清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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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本协定所发生的各承运人间 的清算，根据单独的国际旅

客联运清算规则办理。  

 

第 1 9 条   各 承 运 人 间 已 付 赔 款 的 返 还 要 求  

根据本协定已向旅客、发送人或领收人支付赔款的承运人，按照

以下规定，有权向参加运送 的其他承运人提出返还要求：  

1 .  如损失是由某个承运人的过失造成，则仅由该承运人对此负责； 

2 .  如损失是由于参与运送的数个承运人的过失 造成，每一承运

人各自应对自己造成的损失负责 ；  

3 .  如不能证明损失是由于 一个或几个承运人 的过失所造成，且

无法厘清他们之间的过失，则由各承运人商定责任分摊 办法；  

4 .  如各承运人不能就责任分摊 办法达成一致，除可以证明损失

不是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承运人之外，由参加运送的各承运人按照所

运物件的实际运价里程的比例 ，在 彼此间分摊责任。  

如根据国际客协第 3 5 条的规定承运人退还了运送费用，则该承

运人有权要求已收取自身费用的承运人返还赔款。  

如数个承运人都发生行李和包裹运到逾期，逾期赔偿的款额应按

照国际客协第 3 9 条的规定，按各承运人的总逾期日数和造成逾期的

每一承运人所收运费的数额计算。  

根据国际客协第 32 条确定的包裹运到期限，按下列办法在参加

运送的承运人之间分配：  

1 .  发送期间算给发站承运人；  

2 .  运送期间按包 裹在每一国运送的运价里程比例分配；  

3 .  国际客协第 2 5 条第 2 项、 第 3 2 条第 2 项规定的补加期间，

无论运送行李或包裹时，都加算给由于该项所列原因而发生滞留国家

的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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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赔偿或运送费用的返还系根据法院的判决确定，并且被要求返

还赔款的承运人事先已得知案件由司法机关审理，则该承运人对于提

出返还赔偿或运送费用的承运人支付的赔偿是否正确，无权争辩。  

有关返还基于赔偿请求已支付的赔款或运送费用的要求，应自实

际支付赔偿请求应付款额之日起 7 5 天内提出。  

根据法院判决确定的赔偿或返还要求，应自该项判决生效之日起

7 5 天内提出。  

上述期限期满后，承运人无权提出返还赔偿的要求。  

承运人之间引起纠纷的返还赔偿或运送费用的要求，根据有关方

的申请，应在被告所在地的适当法院，根据处理纠纷所在地的法律进

行审理。  

如果返还赔偿或运送费用的要求是对几个承运人提出的，则提出要

求的承运人有权自行决定向任一被告所在地的适当法院提起诉讼。  

 

第 2 0 条   赔 偿 请 求  

关于旅客、行李和包裹运送所发生的赔偿请求，按照国际旅客联

运旅客、行李和包裹运送赔偿请求审查规则（国际 客协办事细则附件

第 1 2 号）所规定的办法办理。  

 

第 2 1 条   戳   记  

第 1 项   车站日期戳，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国家车站名称；  

2 .年、月、日。  

第 2 项   戳记应加盖在指定的地方，或加盖在所作记载事项需

有戳记证明的地方。  

第 3 项   戳记的印迹应清楚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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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戳记不清楚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加盖戳记的承运人负责。 

第 4 项   戳记印迹不准用笔更改。如有必要更改戳记印迹或印

迹不清时，应将原印迹划销，在旁边重盖。  

 

第 2 2 条  公 务 电 报 的 拍 发  

公务电报的拍发应根据约 -8 9 1 备忘录《使用铁组成员 国铁路电

报通讯网交换国际公务电报和电报 通讯线路日常维修的 细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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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号  

国际客协参加国承运人代号以及  

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样式  

1 .  国 际 客 协 参 加 国 承 运 人 代 号  

阿塞拜疆共和国                               A Z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HS H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A fRA 

白俄罗斯共和国                            BC  

保加利亚共和国                            BD Z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V ZD  

格鲁吉亚                            G R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K ZH  

中华人民共和国                     K ZD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ZC  

吉尔吉斯共和国                      K R G 

拉脱维亚共和国                     LD Z  

立陶宛共和国                        LG  

摩尔多瓦共和 国                    C FM 

蒙古国                               M T Z 

波兰共和国                       P KP  

俄罗斯联邦                        R ZD  

斯洛伐克共和国                 ZSS K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T D Z 

土库曼斯坦                         T R K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U T I  

乌克兰                              U Z 

捷克共和国                        C D 

爱沙尼亚共和国                    E V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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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乘 车 票 据 和 运 送 票 据 样 式  

2 . 1  标有各栏、行和列的 R CT 2 标准样式  

 

 

  



 

 3 2  

2.2. 联合乘车票据 RCT2-stan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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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联合乘车票据  RCT 2 –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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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联合乘车票据  RCT– 2 EXPRESS ASU PP 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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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客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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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页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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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卧铺票  

 



 

 4 0  

卧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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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补加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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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票皮  

 
 



 

 4 4  

 
 

 



 

 4 5  

 



 

 4 6  

 

 

 



 

 4 7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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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5 1  

 
 



 

 5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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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团体旅客证  

 

 

 

 

 

 

 

 

 

 

 

 

 

 

 

МС  
团体旅客证  

Контрольный купон  

Zum Streckenfahrschc in  

属于册页客票        第           号  

К билету -ку пон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  

КЖД/  KZD  
Kontro l lkar te  

等级  

Класс /Klas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仅当同团体旅客册页客票使用时有效  

Годен толь ко с  билетом -купоном  
для групповой поездки  

Gult ing  nut  in  Verb indung mi t  dem  

Streckenfahrschein  fur  Gruppenfa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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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2 号  

 

自 动 方 法 办 理 乘 车 票 据 时 规 定 的 减 成 代 号  

 

旅客种类 “理由”栏内的减成代号 

单独或团体乘车的 4-12 周岁的儿童 Detskaja（儿童） 

6 人和 6 人以上的成人团体 Gruppa（团体） 

混合团体（小孩、成人）         Det.()*＋Wzr.()* 

   （儿童）（成人） 

注 ： *括 号 内 注 明 旅 客 人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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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3 号  

 

服 务 人 员 乘 务 书 样 式  

 

перевозчик .......................... 承运人 

 

乘 务 书                                  第 ........ 号 

МАРШРУТ                                 №....... 

 ............................................. 车  厢                 第 ................................. 号 

Для Вагона                  № 

挂于 ........................................................... 次 ................................................ 次 ......................................... 次列车 

Курсирующего в поезде №   №         №          

自 ........................................................... 站                  铁路往返 

От ст.   ж.д. и обратно 

乘务人员的姓名  职   务 

Фамилии лиц служебного персонала Должность  

 ............................................................................   .........................................................................  

 ............................................................................   .........................................................................  

 ............................................................................   .........................................................................  

 ............................................................................   .........................................................................  

 ............................ 年 .................. 月 ............... 日 发放乘务书机关的名称和戳记 

 Год месяц число Название и штемпель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ыдавщей маршрут 

  

  

 签     字 

 подпис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辆车厢分别编制乘务书。 

Маршрут составляется отдельно на кждый ваго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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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务书背面）  

 车次 

№ поезд 

日、时、分 

Число, часы, 

минуты 

戳记和授权代表签字 

Штемпель, подпись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ого 

自始发站出发 

Отправление с 

начальной станции 

   

到达终点站 

Прибытие на конечную 

станцию 

   

自终点站出发 

Отправление с 

конечной станции 

   

到达始发站 

Прибытие на 

начальную станцию 

   

附       注 

Примечание 

   

 ..................  年 .......... 月 ......... 日  ..............................................  

Год месяц число Подпись проводника спального 

вагона или заведуюшего 

вагоном-рестораном 

卧车列车员或餐车主任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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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4 号  

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书）格式说明  

 

运行报单（ 卧铺使用通知书）的格式 纸根据承运人国内法律印制 。 

印制格式纸 时，采用印刷方法在 其正面使用两种语文，即车辆配

属国语文和中文、德文或俄文三种语文中的一种 ，印制下列要项：  

— —格式纸 名称；  

— —车号      ；  

— —车辆发出日期；  

— —车辆到达日期；  

— —列车长姓名；  

— —车厢列车员姓名；  

— —车辆运行 经路：  

自     车站至      车站；  

— —乘车时 交付：  

卧铺票自       号至       号，  

补加费收据自      号至       号，  

卧具套数。  

采用印刷方法在格式 纸正面印制有关向旅客收取办理乘车、卧具

等费用的补充信息和不触及其他承运人利益的该承运人信息。  

采用印刷方法在格式 纸背面使用两种语文，即车辆配属国语 文和

中文、德文或俄文三种语文中的一种 ，印制下列要项（由 9 列组成的

表格）：  

1 — —旅客发站；   

2 — —旅客到站；  

3 — —席位号；  

4 — —客票号；  

5 — —卧铺票号；  

6 — —旅客人数；  

7 — —卧铺票费进款；  

8 — —卧具费进款；  

9 — —其他。  

行数由承运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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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报单（卧铺使用通知书）样式  

第       号  

出发日期                   到达日期               

列车长                     

车厢乘务员                  

      自                  站  

经   路  

      至                  站  

                                                  

                                                  

                                                  

                                                  

 

乘 车 时 交 付 ：                    已 使 用 ：  

1 .卧铺票自            号  

至            号  

1 .卧铺票自            号  

至            号  

2 .补加费收据自           号  

至            号  

2 .补加费收据自           号  

至            号  

3 .卧具套数             3 .卧具套数             

 

进款移交  货币名称和金额  

    

1 .  售卧铺票费      

2 .  车厢高等级席位补加费      

3 .  卧具费      

4 .  … …（其他）      

合计          

 

交付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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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发  站  乘  车  至  到  站  

 

发站  到站  

编号  

旅客

人数  

乘务员进款  

占用

席位  
客票  

卧铺

票  

货

币

名

称  

卧

铺

票

费  

卧

具

费  

         

         

 

返程乘车  

 

发站  到站  

编号  

旅客

人数  

乘务员进款  

占用

席位  
客票  

卧铺

票  

货

币

名

称  

卧

铺

票

费  

卧

具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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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5 号  

 

不同承运人车厢更换记录样式  

2 0    年    月    日  

 

在      （铁路）        车站，第      次列车，                

承运人的第       号车厢因技术不良更换为              承运

人的第           号车厢，于 20    年    月    日编制本记录。  

 

乘车票据原始售票信息 

序

号 

乘车票

据号* 

席

位 

等

级 

运

价 

种

类 

办理

日期 

合同

承运

人 

代码 

旅客 

人数 

车站 

发车日

期 

资质代

码 发站 到站 

           

           

           

           

 

记载乘车票据或卧铺票号，或电子乘车票据号。  

 

被摘车厢列车员签字：         代替被摘车厢的车厢列车员签字 ： 

                       （签字）                               （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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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6 号  

 

旅 客 乘 车 票 据 、 行 李 和 包 裹 运 送 票 据  

最 常 用 的 记 载 事 项 一 览 表  

 

1. 客票有效期延长至  ...............................................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билета продлен до ..............................  

 Geltungsdauer des Fahrausweises verlängert bis ...........  

2. 共  ......................................................... 人乘车出发。  

 В поездку отправилось ................................. человек 

 Die Fahrt haben angetreten ..............................Personen 

3. 包车。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агон 

 Sonderwagen 

4. 专列。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поезд 

 Sonderzug 

5. 第    号车厢于    年   月   日在   站摘下。  

 Вагон № .................. отцеплен на станции........................ 

 числа ....................... месяца ................... ......................г. 

 Wagen Nr………….ausgesetzt auf dem Bahnhof …………. 

 Am………………………………………. (Tag, Monat, Jahr) 

6. 卧铺票自   站至   站在    铁路车厢内使用。  

 Плацкарта от станции ....................до станции …………  

 был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а в вагоне  

 Die Bettkarte vom Bahnhof 

 Bis zum Bahnhof ………………. im Wagen der Eisenbahn 

 benutzt worden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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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席位售重。卧铺票自    站到    站在   承运人的   种类车厢内使用。 

 Двойная продажа мест. Плацкарта от станции ............................. 

 до станци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а в вагоне………………… 

 перевозчика ...........……………. категории .................……………  

 Doppelbelegung des Bettplatzes. Die Bettkarte ist vom 

 Bahnhof bis zum Bahnhof…………………………………………… 

 im Wagen der Eisenbahn…………….. der Kategorie……………… 

 benutzt worden 

8. 本卧铺票更换为第    号卧铺票。该票在    承运人卧车内有效。 

 Плацкарта заменена на плацкарту № ........……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ую 

 в спальном вагоне перевозчика ............................................. ………  

 Bettkarte wurde gegen Bettkarte Nr………. ………………………… 

 Die für den Schafwagen der Eisenbahn gültig, umgetauscht………… 

9. 由于承运人 过错，客票全部未使用。  

 Билет н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полностью по вине перевозчика 

 Fahrausweis wurde durch Verschulden der Eisenbahn nicht benutzt 

10. 由于个人原因，客票全部未使用。  

 Билет н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полностью по причине лич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Fahrausweis wurde aus personlichen Grunden nicht vollstandig benutzt 

11. 由于承运人 过错，客票 从      站到     站未使用。  

 Бил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от станции ................................................... ….. 

 до станции .......................................... ………по вине перевозчика 

 Fahrausweis wurde vom Bahnhof…………………………………… 

 Bis zum Bahnhof… durch Verschulden der Eisenbahn nicht benutzt 

12. 由于个人原因，客票从      站到      站未使用。  

 Билет н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от станции ................................................ 

 до станции ......................... ………по причине лич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Fahrausweis wurde vom Bahnhof ………. bis zum Bahnh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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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客票在   站至   站的区段上，在   等级车厢内使用。  

 Билет на участке от станции ............................................. ……......... 

 до станции.......................использован в вагоне ............... ……класса 

 Der Fahrausweis wurde auf der Strecke vom Bahnhof…………. ……  

 bis zum Bahn………….  im Wagen……………………Klasse benutzt 

1 4 .  客票（卧铺票）在 . . . . . .站失效。  

 Действие билета (плацкарты) прекращено по станции.........…........ 

 Die Gültigkeit des Fahrausweises (der Bettkarte) wurde  

am Bahnhof.......................beendet. 

1 5 .  在 . . . . . .站恢复客票（卧铺票）的有效期。  

 Срок действия билета (плацкарты) возобновлен на станции............... 

 Der Gültigkeitszeitraum des Fahrausweises (der Bettkarte) 

 wurde am Bahnhof..................erneuert. 

1 6 .  由于旅客的过失拒绝运送。  

 Отказано в переовозке по вине пассажира. 

 Die Beförderung wurde wegen der Schuld des Reisenden verweigert. 

1 7 .  由于旅客的过失客票失效。  

  Действие билета прекращено по вине пассажира. 

 Die Gültigkeit des Fahrausweises wurde wegen der Schuld des Reisenden beendet. 

1 8 .  行李运到期限延长                        天。  

 Срок доставки багажа продлен на .................................... ……суток 

 Die Lieferfrist des Reisegepacks wurde um………. …(Tage) verlangert 

1 9 .  行李托运至                             站。  

 Багаж сдан до станции ................................................................. ……   

 Reisegepack wird bis zum Bahnhof  abgefertigt……………………. 

2 0 .  属于第  号行李票。  

 К багажной отправке № ............................................. ……………….. 

 Zur Gepackabfertigung N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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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行李。  

 Багаж  

 Gepack 

2 2 .  手提行李。  

 Багаж на руках 

 Gepack beim reiseden 

2 3 .  行李在  站交付。  

 Багаж выдан на станции ............................................................... … 

 Reisegepack wurde auf dem Bahnhof ausgelifert…………………….. 

2 4 .   …（日期 ，时分）行李未到。  

 Багаж не прибыл…………………………………….  (дата, часы) 

 Reisegepack nicht eingetroffen……………………(Datum, Stunden) 

2 5 .  原行李票第  号。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ая багажная квитанция № .................................... … 

 Ursprunglicher Gepackschein Nr…………………………………… 

2 6 .  返回，运送费用向领收人核收。  

 Возврат, провозные платежи взыскать с получателя 

 Ruckerstattung, die Berorderungspreise sind vom empfanger zu erheben 

2 7 .  包裹属于第                     号客票的旅客。  

 Товаробагаж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ассажиру, билет №………………. …… 

 Das Expressgut gehort dem Reisenden mit Fahrausweis Nr…………… 

2 8 .属于第         号包裹票。  

 К товаробагажной отправке № .................................................... ……  

 Zur Expressgutsendung Nr ………………………………………. …… 

2 9 .  本人不声明价格。  

 От объявления ценности отказываюсь ........................................ …… 

 Von Wertangabe wird verzucht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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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根据国际客协第 5 条第 4 项第 . . .款解除运送合同。  

   До го во р  п ер ево зки  расто ргн ут  со гл асн о  п ун кт у …. .  §  4  статьи  

5  С МП С.  

   D er  Be fö rd e r un gs v e r t r ag  w ur d e  gem äß  d em Pu nk t  … d es  A r t i k e l s  

5  § 4  S MPS gek ün di g t .  

3 1 .   （日期） 在  站（站名）中途下车。  

 Перерыв поездки на .........................……………………дата ...…. 

                  (название станции) 

 Fahrtunterbrechung auf dem Bahnhof…………………Datum…… 

                                    (Bahnhof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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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7 号  

 

行 李 标 签 样 式  

 

МС  

RZD  

行  李  标  签 

НАКЛЕЙКА НА БАГАЖ 

行李票号码 

Номер багажной квитанции 

发站名称和发送国代号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станции и условное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правления 

到站名称和到达国代号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станции и условное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значения 

经由（出口国境站） 

Через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ыходные станции 

本批行李件数 

Число мест в багажной отправк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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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8 号  

 

包 裹 标 签 样 式  

 

МС 

RZD 

包  裹  标  签 

НАКЛЕЙКА НА ТОВАРОБАГАЖ 

包裹票号码 

Номер товаробагажной квитанции 

发站名称和发送国代号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станции и условное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правления 

到站名称和到达国代号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станции и условное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значения 

经由（出口国境站） 

Через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ыходные станции 

本批包裹件数 

Число мест в товаробагажной отправк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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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9 号  

 

包 裹 交 付 阻 碍 通 知 书 样 式  

 

国    际    旅    客    联    运  

包 裹 交 付 阻 碍 通 知 书  

 

1 .   年   月   日发送人         所托运以        为领收人  

                      （发送人地址和名称）        （领收人地址和名称） 

按 包 裹 运 送 报 单 第               号 从          站 运 到          

站 的 包 裹 一 批 计       件 重 量       公 斤 至 今 未 交 付 领 收 人 ， 原

因是   

按这批包裹算出：运费、杂费和途中发送的费用   

如需返还包裹时：  

里程          （公里）的运费约计             （款额）  

请您将关于包裹的处理意见，填入本通知书第 2 项，并迅速返还我们 。 

     年     月     日  

 

     

（车站戳记）               （签字）  

 

2 .  原件返还               铁路                 站长  

发送人处理意见   

  

 

 

     年     月     日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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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0 号  

国际客协 /国际货协商务记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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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1 号  

 

国 际 客 协 /国 际 货 协 商 务 记 录 填 写 说 明  

 

标 题 商务记录第    号  

编制商务记录的车站，根据自路的现行国内规章，填上号码。  

1  铁 路 简 称  

印上商务记录编制站所在铁路简称，即国际货协附件第 1 2 . 5 号

第 8 项和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 1 号第 1 . 1 项规定的铁路简称。  

2  20 1  年   月   日 编 制  

记载实际查明编制商务记录依据情况的日期，而不是填写商务记

录格式纸的日期。  

3  车 站           

加盖商务记录编制站的戳记。  

4  补充    铁路    站 201  年   月   日编制的第    号商务记录  

运单（行李票 、包裹票）上附有中途站商务记录时填写；注明该

商务记录号码、中途站和铁路的名称以及商务记录编制日期。  

如运单中记载在运送途中编有商务记录，但该商务记录并未附于

运单，则注明 “未附 ”。  

如运送途中未编制商务记录，则不需填写。  

5～9 按慢运运单、快运运单、行李票、包裹票第   号在 201  年  月  日发送 

发 站    发 送 路     

到 站    到 达 路     

发 货 人        

收 货 人        

按运单（行 李票、包裹票）中的记载填写要求的事项。  

如 果货 物（ 行李 、包 裹） 到达 时没 有运 单（ 行李 票、 包裹 票），

则 在 这五 项 中记 载： “货 物 （ 行李 、包 裹 ）到 达 无运 单（ 行 李票 、 包

裹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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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根据车辆／集装箱上的表示牌或货件（行李、包裹）上的

表 示 牌 或 标 记 可 以 获 得 必 要 的 资 料 ， 则 需 填 写 发 现 的 事 项 并 补 充 ：

“（ 根 据 车 辆 ／ 集 装 箱 上 的 表 示 牌 ） ”， “（ 根 据 货 件 （ 行 李 、 包 裹 ）

上的表示牌／标记） ”，作为上述记载的补充。  

1 0～ 13 车 辆 。 集 装 箱 类 型 和 号 码         

所 属 路 简 称              

标 记 载 重                

注明车辆种类和号码或集装箱类型和号码、所属路简称和标记载

重（ t）（根据车辆或集装箱上的标记）。  

运送行李或包裹时，不需填写。  

1 4  2 01  年   月   日 到 达  

记载编有商务记录的货物（行李、包裹）所装车辆的到达日期。 

1 5 第     次 列 车  

记载编有商务记录的货物 (行李、包裹 )所装车辆到达时的车次。  

1 6 随 乘 人 员            

根据商务记录编制路国内规章规定需要随乘时，记载随乘列车列

车长／运转车长的姓名。  

根 据国 际货 协附 件第 3 号规 定运 送有 发货 人或 收货 人的 押运人

押运的货物时，记载押运人的姓 名。  

运送行李或包裹时，记载行李或包裹运送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的姓名。 

如运送时无随乘人员，则不需填写。  

1 7～ 37 封 印 情 况  

在每一相应项内记载：  

─ ─如 铁 路 施 封 ： 铁 路 和 车 站 名 称 、 施 封 日 期 、 封 印 记 号 和 铁 路

所施封印数量；  

─ ─如 发 货 人 施 封 ： 发 货 人 名 称 、 施 封 日 期 、 封 印 记 号 和 发 货 人

所施封印数量；  

─ ─如海关施封：国家名称和海关所施封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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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封印印记不清，在相应项内注明 “不清 ”，此外，记载封印上可

以辨认的全部字母和数字。  

如车辆／集装箱上没有封印，则记载 “无封 ”。  

运送行李和包裹时，不需填写。  

3 8 关 于 封 印 开 启 或 毁 损 痕 迹 的 事 项  

按办事细则第 50 .10 项的规定，记载有开启或毁损痕迹的封印记

号、封印在车辆／集装箱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封印毁损状态。  

运送行李和包裹时，不需填写。  

3 9 随 商 务 记 录 附 有 下 列 封 印 和 文 件        

注明所附封印的数量和记号，以及添附文件。  

4 0 封 印 和 文 件 附 于 商 务 记 录 第     号 ， 批 号 第     号  

当货物用零担车运送，并同时确定数批货物运送不良，而该商务

记录未附封印和文件时，则需填写。在此情况下，注明附有封印和文

件的商务记录的号码，以及编有商务记录的货批的号码。  

运送行李和包裹时，不需填写。  

4 1 车 辆 /集 装 箱 技 术 状 态 良 好 /不 良 (技 术 记 录 第   号 20 1  年  月  

  日 编 制 )  

如已编制车辆 /集装箱技术状态记录，记载其号码和编制日期。  

4 2 货 物 由 铁 路 /发 货 人 装 车  

根据运单记载将不需要的划掉。  

运送行李和包裹时，划掉 “发货人 ”字样。  

4 3 声 明 价 格      

根据运单（行李票、包裹票）的记载填写。  

如运单（行李票 、包裹票）中没有关于声明价格的事项，则记载

“未声明价格 ”。  

4 4 检 查 结 果  

分别根据下列内容填写检查结果：  

─ ─运单（行李票、包裹票）记载（ 4 5～ 51 项 ）；  

─ ─实际情况（ 5 2～ 58 项 ）；  

─ ─实际毁损货件情况 （ 59～ 65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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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51 运 单 （行李票、包裹票） 记 载  

在相应项内，填写运单（行李票、包裹票）中原有的记载事项。

运单（行李票、包裹票）中缺少的记载事项，不需填写。  

如运单（行李票、包裹票）丢失或运单缺页，则在 46～ 51 项内

记载：“货物（ 行李、包裹 ）到达时无运单（行李票 、包裹票） ”或 “货

物到达时无运单第    张 ”。  

5 2～ 58 实 际 情 况  

根据实有货物（行李、包裹 ），填写有关事项。  

第 5 8 项 不 填 写 。  

5 9～ 65 其 中 毁 损 货 件 情 况  

根据 53～ 5 7 项的内容 ，记载毁损货件 (行李、包裹 )的有关情况 。 

第 6 5 项不填写。  

6 6 编 制 商 务 记 录 情 况 。关 于 货 物（包 括 毁 损 货 物 ）状 态 的 说 明 ，

并 注 明 短 少 或 多 出 的 数 量 。  

记载在什么情况下确定货物（行李、包裹）不良，例如 “卸车时 ”、

“交付时 ”、 “将货物换装到另一轨距车辆时 ”、 “因车辆 /集装箱技术状

态不良而换装时 ”、 “中转时 ”，同时记载车辆 /集装箱开启原因和启封

原因，例如货物从车辆 /集装箱中漏出或流出等等。  

记 载 商 务 记 录 的 编 制 原 因 ， 详 细 说 明 检 查 时 车 辆 /集 装 箱 中 实 有

货物（行李、包裹）的状态，并注明造成货物（行李、包裹）毁损或

腐坏的原因。不准在商务记录中填写有关发货人或铁路对货物（行李、

包裹）不良的责 任的推测或结论。  

在相应情况下，注明：  

─ ─毁损的程度或性质，以及毁损痕迹为新毁损或旧毁损；  

─ ─毁损（例如浸湿）货件位于车辆 /集装箱哪一部位；  

─ ─毁损货物（行李、包裹）的容器或包装是否良好，如有毁损 ，

则毁损的性质如何，如箱板是否破碎，纸套 、塑料套或布套是否撕破 ，

包装带是否完整，包装带有无接头和断头，容器曾否修整，内包装是

否完整；商务记录编制站为消除容器或包装的毁损曾采取何种措施； 



 

7 6  

 

─ ─货物有无流泄或散落，在车辆何处，数量多少；  

─ ─毁 损 货 件 内 有 无 空 隙 ， 尺 寸 多 大 ， 空 隙 内 可 容 纳 多 少 数 量 的

货物（按件数或重量计 ）；  

─ ─从毁损的货件中能否将短缺货物取出；  

─ ─曾采取哪些措施以防止进一步毁损；  

──发现货物污染时，注明货物是全部污染，还是仅与车辆 /集装箱

底面或侧面接触的一层污染，以及车内是否有以前运送残留的货物。  

在 说 明 毁 损 情 况 时 ， 不 得 使 用 笼 统 的 说 法 ， 如 “货 物 毁 损 ”， “容

器破碎 ”。  

发现装载不当时，详细记载不当之处。  

发 现 车 辆 /集 装 箱 不 良 造 成 货 物 （ 行 李 、 包 裹 ） 不 完 整 时 ， 记 载

车辆 /集装箱的这一不良情况，同时援引商务记录所附的车辆 /集装箱

技术状态记录。  

发现棚车运送的货物件数不足时，注明车辆是否装满或尚有未装

货的空间，该空间在车辆何处，可否在其中容纳短缺的货件。  

发现敞车类货车运送的货物不足或毁损时，注明货件放置情况、

层数、装载密度 、有无空档及空档的大小，货物加固 、苫盖和捆绑方

式及其状态；运送堆装货物时，注明货物表面有无下塌、凹陷和漏窝 。 

发现罐车运送的货物不足时，注明罐车类型、灌装高度、货物比

重和货温，以及货物是否泄漏。  

发现货物（行李、包裹）重量不足时，注明确定货物（行李、包

裹）重量时使用的是何种衡器（轨道衡、 1 /1 0 0 衡器、 1 / 1 0 衡器）。  

运送活动物过程中发生事故（疾病 、死亡等）时 ，记载该事故发

生时有无押运人，押 运人是否违反了自己的职责，该车是否适于运送

活动物和是否装有相应的用具（栅栏等 ）。  

发现易腐货物腐坏时，准确记述货物状态及促使腐坏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注明：车辆技术状态 ，装载方式和高度，容器种类和状

态，车地板上有无腐坏货物流出痕迹，腐坏货物在车内何处，通风运

送时车窗开启还是关闭，车辆装备及加温或制冷是否得当，车内温度，

车外气温以及卸车时的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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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字  

如商务记录是由中途站编制的，则商务记录由格式纸中所载的全

部负责人员签字，并加盖该站日期戳证明。  

对行李和包裹运送不良编制商务记录时，除上述负责人员的签字

外，还应由行李或包裹运送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签字。  

6 7 鉴 定 书 已 编 制 /未 编 制  

如已编制鉴定书，则应将鉴定书附于供到站留存的那份商务记录

上。如不能将鉴定书附于商务记录上，则在该项中注明鉴定书的编制

日期、号码和鉴定书编制部门的名称。  

6 8 到 站 对 附 有 中 途 站 商 务 记 录 到 达 货 物 状 态 的 记 载        

如在检查货物（行李、包裹 ）时，未发现货物的实有数量和状态

同随货物（行李、包裹）到达的中途站商务记录中的有关记载之间有

任何出入，则在到站填写。到站不编制新的商务记录，仅在中途站商

务记录中证实货物（行李、包裹）的状态与该商务记录的记载相 符。 

签 字  

商 务 记 录 在 到 站 由 商 务 记 录 格 式 纸 中 所 载 的 全 部 负 责 人 员 和 收

货人签字，并加盖该站日期戳证明。  

对行李和包裹运送不良编制商务记录时，除上述负责人员和行李或

包裹领收人的签字外，还应由行李或包裹运送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签字。  

6 9 本 商 务 记 录 2 01   年   月   日 寄 往      

记 载 商 务 记 录 所 寄 往 的 商 务 记 录 编 制 站 上 属 铁 路 管 理 局 （ 铁 路

局）的名称及商务记录寄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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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2 号  

 

交 接 单 样 式  

国  际  旅  客  联  运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АССАЖИРСКОЕ СООБЩЕНИЕ 

                     交  接  单              第     号  

  

下列各批 包裹

行李

（ 1）由            铁路              车站

于        年       月       日 随 第                次 列 车

移交                    铁路                     车站  

 

顺 

 

 

号 

海关检

验证 

号码 

发 

 

 

站 

到 

 

 

站 

发 

送 

日 

期 

运行 

报单 

号码 

件 

 

 

数 

包 

装 

种 

类 

货 

物 

名 

称 

（2） 

重 

 

量 

（公斤） 

关于文

件、记录 

和其他的 

备考 

           

           

           

           

           

           

 

  交付承运人戳记                  接收承运人戳记   

 

交讫                                 收讫                    

 

                                                                       

（ 1）不用的划去。  

（ 2）交接行李时，此栏不填。  

注 ： 行 李 和 包 裹 的 交 接 单 分 别 编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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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3 号  
 

普 通 记 录 样 式  
 

普  通  记  录          第      号  

А К Т О БЩ ЕЙ  Ф ОРМ Ы       №       

A LLG E M E IN E S  PRO T O KO L    N r .       
 

编写记录的承运人简称 

Сокращенное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перевозчика, составившей акт 

Kurzbezeichnung der das Protokol aufnehmenden Eisenbahn                

 

1. 车站 

Станция 

Bahnh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批号                              年     月     日  

Отправка №                           от  

Nr.der sendung ____________________von_____________201 __________ 

3. 发站                              到站 

Станция оправления                станция назначения 

Versandbahnhof__________          Bestimmungsbahnhof_______  

4. 车号                         种类                  承运人 

Вагон №                      род                 перевозчик  

Wagen Nr.___________________Gattung_____________Eigentumsmerkmal________ 

到达车次 

прибывшей с поездом № 

eingegangen mit Zug Nr.________________ 

5.  编写记录的原因及状况 

Причины 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составления акта: 

Grunde fur die Aufnahme des Protokolls: 

 

 

 车站戳记 站长 参与编写记录的人员 

 Штемпеля станций Начальник станции 职务和签字 

 Bahnhofsstempel  Leiter des Bahnhofs Подписи и должности лиц,  

участвующих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и 

акта  

Dienststellung, der das Protokoll 

Aufnehmenden Beschaftigten 

 

  签字 

  Подпись 

  Untersch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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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1 4 号  

 

国 际 旅 客 联 运 旅 客 、 行 李 和 包 裹  

运 送 赔 偿 请 求 审 查 规 则  

 

第 1条  对 承 运 人 的 赔 偿 请 求  

第 1 项  根据旅客、行李和包裹运送合同所产生的赔偿请求，可

以向《国际客协》附件第 2 号所列的承运人提出。  

接到赔偿请求的承运人，即为赔偿请求的处理承运人。  

第 2 项  处理承运人 ，应尽可能确切查清事实。处理承运人应根

据《国际客协》的规定，判明赔偿请求人是否有权提出赔偿请求和一

切必要文件是否齐全，并根据《国际客协》的要求检查是否遵守了提

出赔偿请求的期限。  

此外，该承运人应决定是否应承认赔偿请求以及由何方赔偿。  

 

第 2条  对 行 李 和 包 裹 运 送 的 赔 偿 请 求  

第 1 项  如处理承运人对该项赔偿请求负全部责任，则由该承运人

自行解决。  

如提出的赔偿请求的责任方为其他参加《国际客协》的承运人，

则赔偿请求按照下列程序解决：  

对两邻国或更多国家间的行李或包裹运送，处理承运人应在接到

赔偿请求书之日起 3 0 天期间内，将赔偿请求书副本连同一切有关文

件寄往参加该运送的所有承运人，并同时将此通知赔偿申请人。  

如 一个 或多 个承 运人 自赔 偿请 求材 料寄 出之 时起 1 00 天 之内对

赔偿请求未予答复，处理承运人应用挂号信向其发出催告。  

如从发出催告时起，在 3 0 天以内仍旧没有接到答复， 即认为对

方已经承认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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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李或包裹运到逾期的赔偿请求，无需寄送赔偿请求书副本。 

接到赔偿请求书的每一承运人，必须在自材料寄出之时起 100 天之

内审查赔偿请求并向处理承运人做出答复，将此答复抄送参加运送的其

他承运人。与此同时，处理承运人要向各参加承运人通报自方对该赔偿

请求承担多少责任。这时，如审查赔偿请求的承运人承认责任属于自方，

则将承认的款额列入定期结算表中，作为处理承运人的收益。  

如赔偿请求经所有相关承运人审查之后，无法根据情节确定出责

任承运人，而赔偿请求又理由充分，应予承认，则处理承运人有权按

照该批货物在各国实际运行的运价公里数的比例，将该项损失的赔偿

金额在所有参加运送的承运人之间（处理承运人亦不例外）分摊，但

那些能够证明损失不是发生在其线路上或因其过失造成的国家除外。 

如一个或数个参加承运人在规定期限结束后给予否定的答复，处

理承运人对此不予考虑。  

如一个或数个有关承运人，虽然逾期答复，但承认赔偿请求，必

要时处理承运人可通过将必要的款额列入结算表进行重新计算。  

第 2 项  处理承运人在第 2 条第 1 项规定的 30 天期限届满寄送按规

定办法编制的赔偿请求书，不能成为责任承运人拒绝赔偿请求的理由。  

第 3 项  审查赔 偿请求时，处理承运人应要求提出《国际客协》

第 4 2 条所规定的文件。  

如赔偿申请人不能提出上述文件，而提出足以证明有赔偿请求权

的其他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对于审查赔偿请求是否充分由处理承运人

决定。  

收到赔偿损失请求书的承运人，应在请求书和所付一切文件上注

明承运人名称、收到赔偿请求的日期和卷宗号码。  

如收到赔偿申请人提出的文件上已盖有审查赔偿请求的戳记，处

理承运人应查明对前次的赔偿请求曾经作过何种决定。  

在对赔偿请求审查后，处理承运人可根据《国际客协》第 4 2 条

第 8 项的规定和第 9 项对赔偿请求文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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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条  关 于 退 还 运 送 费 用 的 赔 偿 请 求  

第 1 项  退还运送费用的赔偿请求，由承运人根据《国际客协》

第 3 5 条和第 4 2 条的规定处理。  

第 2 项  赔偿请求由按《国际客协》第 42 条第 2 项的规定收到

旅客赔偿请求的承运人予以审查。  

第 3 项  处理 承运人，应查清赔偿请求的事实，并根据《国际客

协》第 3 5 条的规定决定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满足。  

如果其承认对赔偿请求应部分或全部予以满足，则不必征求应按运

送里程退赔运送费用的其他承运人的意见，即可适当地满足赔偿请求。  

此项决定，对于参加退赔运送费用的其他承运人具有约束效力。 

第 4 项  如为证明赔偿请求而 提供的乘车票据未按《国际客协》

第 4 2 条规定办理，而根据赔偿请求书陈述的情况判断该项赔偿请求

可 予满 足， 则处 理承 运人 应征 得其 他有 关铁 路的 同意 按第 2 条第 1

项规定的期限满足赔偿请求。  

 

第 4条  一 方 承 运 人 向 另 一 方 承 运 人 要 求  

返 还 已 付 赔 款 的 权 利  

第 1 项  各承运人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一方承运人向另一方承运

人要求返还已付赔款的权利，根据《国际客协》和《国际客协办事细

则》的规定办理。  

第 2 项  关于对返还已付赔款的要求，各承运人间按照单独的国

际旅客联运清算规则中所规定的办法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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